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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表决方式：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6年4月24日（星期五）14:30

4.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双星大道50号1幢8楼会议室

5.主持人：公司董事兼总裁郑远康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60人，代表公司股份101,534,232股，占公司总股份784,163,

368股的12.9481%。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共159人，代表公司股份6,230,32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7945%。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人（其中1名股东通过网络进行投票），代表公司

股份95,324,91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2.156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8人（含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1

人），代表公司股份6,210,32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7920%。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共审议5项提案，均采取普通决议方式审议。按照会议议程，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会议上

进行了年度述职。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873,2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90%；反对490,18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28%；弃权170,78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69,3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3912%；反对490,1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677%；弃权170,78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412%。

2.审议通过《关于确认2025年度董事薪酬及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615,7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954%；反对629,68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02%；弃权288,78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11,8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2582%；反对629,6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067%；弃权288,78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351%。

3.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684,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29%；反对569,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06%；弃权280,78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80,3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3573%；反对569,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360%；弃权280,78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067%。

4.审议通过《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891,3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68%；反对465,08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81%；弃权177,78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87,45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6817%； 反对465,0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648%；弃权177,78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535%。

5.审议通过《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933,2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81%；反对360,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52%；弃权240,26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29,35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542%； 反对360,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894%；弃权240,26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564%。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重庆钜沃律师事务所史玲莉律师、刘长伟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股东会的

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重庆钜沃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重庆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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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经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半数以上董事同

意，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6年4月24日以电话及微信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2、本次董事会于2026年4月24日14时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9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9名。

4、会议由董事长姜云涛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了本次会议议案，经过投票表决，一致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

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闲置自有

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预计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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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投资品种：金融机构（包括但不限于银行、证券公司等）发行或管理的安全性高、流

动性好、风险可控的理财产品。

2、投资金额：最高额度不超过30亿元人民币，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

3、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是公司在风险可控的

前提下提高闲置资金使用效率的理财方式，风险较低，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财政及货币

政策、汇率及资金面等变化影响较大，具有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

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及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司可利

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适当的投资理财。

一、理财投资概述

1、投资目的：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及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司利用闲置

自有资金进行适当的投资理财，可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及资金收益水平，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2、投资金额：投资授权期限内任何时点，委托理财在余额不超过30亿元人民币额度内

滚动操作，相关额度的使用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

3、投资品种：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严格控制风险，对理财产品进行严格评估与筛选，投

资于金融机构（包括但不限于银行、证券公司等）发行或管理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

可控的理财产品。

4、投资授权办理期限：自获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5、资金来源：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的自有资金。

6、授权：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投资授权的有效期和额度范围内签署相关合同及办理相关

事宜，并根据公司规定流程进行投资理财活动。

7、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理财产品发行主体不得存在关联关系。

二、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6年4月24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

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预计的议案》。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本次理财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是公司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提高闲置

资金使用效率的理财方式，风险较低，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财政及货币政策、汇率及资

金面等变化影响较大，不排除该类投资受市场波动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做好委托理财产品前期调研，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选择风险较低的投资

品种，并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防范公司投资风险，保证投资

资金的安全和有效增值；

2、建立台账管理，对资金运用的经济活动应建立健全完整的会计账目，做好资金使用

的账务核算工作；

3、公司财务部相关人员应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进展情况，如发现可能存在影响公

司资金安全的情况，将及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控制投资风险、保证资金安全；

4、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定期对公司委托理财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并向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报告。

四、委托理财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委托理财是根据公司经营发展和财务状况，在确保公司及子公司正

常经营所需资金和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 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

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有利于提高闲置资

金利用效率和收益，进一步提高公司整体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备查文件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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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千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24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重庆市两江新区蔡家岗镇凤栖路16号公司总部大楼11楼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0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343,403,07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1.832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印奇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4人，列席14人；

2．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41,607,378 99.9234 1,492,700 0.0637 303,000 0.0129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41,476,278 99.9178 1,642,900 0.0701 283,900 0.0121

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41,516,727 99.9195 1,543,551 0.0659 342,800 0.014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2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182,348,278 98.9544 1,642,900 0.8915 283,900 0.1541

3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182,388,727 98.9763 1,543,551 0.8376 342,800 0.186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2、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项瑾、张智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召集人的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重庆千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5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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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2、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公司于2026年1月30日披露了《2025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6-05），预计公

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75,000万元至亏损82,000万元， 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亏损72,000� 万元至亏损80,000�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为亏损

1.6111元/股至亏损1.7615元/股。

3、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1）以区间数进行业绩预告的

单位：万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是否进行

修正

原预计 最新预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82,000～-75,000 -91,000～-88,000 -53,144.54 是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80,000～-72,000 -80,000～-72,000 -52,773.01 否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7615～-1.6111 -1.9548～-1.8904 -1.1416 是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公司已就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有关事项与年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双方在业绩

预告修正方面不存在重大分歧，具体数据以审计结果为准。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本公司因与福州榕投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二十八份《产品购销合同》纠纷被起诉。

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期后就案件作出一审判决（案号：(2025)闽0111民初8736号），判

决要求本公司退还货款人民币573,701,775元，并支付相应违约金、律师费损失（详见公司

2026-23号公告）。 2026年3月公司及福州开发区国有资产营运有限公司、福州榕投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诉人不服一审判决，依法向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根

据期后诉讼进展应退货款金额计算预提违约金及相关费用， 致使公司归母净利润亏损增

加。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系经公司与审计机构充分沟通后谨慎确认并对财务报表及时进行

调整后的结果， 公司2025年度的具体财务数据以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5年度报告为

准。

公司的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五、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公司将严格依照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0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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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与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以下简称“华兴会计师事务所” )沟通年报审计工作进展时，审计师认为公司2025年

度财务会计报告将被出具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审计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条第（七）款规定：“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

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

性” ， 如公司2025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审计意见，深

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一、风险警示的情况说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8.1第七条规定“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

在不确定性”的情形，股票交易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在与华兴会计师事务所沟通年报审计工作进展时， 审计师认为公司2025年度财

务会计报告将被出具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审计意见。 如公司2025年度财务会

计报告被出具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审计意见，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其他风险

警示。

目前公司正努力配合审计机构审计工作，尽最大努力消除影响审计意见类型的风险事

项。

二、风险提示

1、若公司2025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审计意见

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股票将在2025年年度报告披露后

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2、若公司2025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审计意见

报告，公司将在披露2025年度报告同时，披露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停复牌

的公告，公司股票于该公告披露后停牌一天，自复牌之日起，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交

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三、其他说明

公司2025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可能被出具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审计意见

报告，公司目前正积极配合审计机构的年度审计工作，尽力争取能够消除影响审计意见类

型的风险事项。 由于审计工作尚未完成，最终财务会计报告的审计意见类型以华兴会计师

事务所正式出具的审计报告为准。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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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4月24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24日上午

9:15-9:25、9: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6年4月24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中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高新南一道创维大厦A座13楼新闻中心。

4.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施驰先生

7.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80人， 代表股份703,264,17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1430%。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0人， 代表股份638,530,08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514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70人，代表股份64,734,0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28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72人，代表股份66,842,3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11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2,108,2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3%；通过网络

投票的股东270人，代表股份64,734,0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281%。

3.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4.本公司聘请了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对所审议的议案全部进行了表

决。

会议经过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3,157,3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8%；反对30,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4%；弃权7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735,58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02%； 反对30,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2%；弃权7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6%。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上作了述职报告。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3,163,1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6%；反对24,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弃权7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741,38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89%； 反对2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0%；弃权7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1%。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3,134,0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5%；反对98,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弃权3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712,28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54%； 反对98,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7%；弃权3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0%。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3,136,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9%；反对51,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弃权7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714,78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91%； 反对5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6%；弃权7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3%。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与创维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展金融业务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000,0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208%；反对2,240,18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300%；弃权3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4,569,09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990%； 反对2,240,

1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514%；弃权3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5%。

上述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在表决上述议案时，关联股东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创维液晶科技

有限公司、施驰、赫旋、张知、应一鸣予以回避表决，上述关联股东合计持有的公司635,990,789股股份

未计入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新增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1）与创维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企业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上述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在表决上述议案时，关联股东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创维液晶科技

有限公司、施驰、赫旋、张知、应一鸣予以回避表决，上述关联股东合计持有的公司635,990,789股股份

未计入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189,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50%；反对35,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6%；弃权4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758,28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42%； 反对35,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0%；弃权4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9%。

（2）与深圳小湃科技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上述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在表决上述议案时，关联股东施驰、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创维液

晶科技有限公司予以回避表决， 上述关联股东合计持有的公司632,266,441股股份未计入本议案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918,7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7%；反对30,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5%；弃权4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763,3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18%；反对30,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2%；弃权4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0%。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新增2026年度关联租赁交易额度的议案》

（1）与创维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企业发生的关联租赁交易预计

上述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在表决上述议案时，关联股东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创维液晶科技

有限公司、施驰、赫旋、张知、应一鸣予以回避表决，上述关联股东合计持有的公司635,990,789股股份

未计入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189,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50%；反对35,5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8%；弃权4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758,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42%；反对35,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1%；弃权4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7%。

（2）与深圳玑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租赁交易预计

上述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在表决上述议案时，关联股东施驰、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创维液

晶科技有限公司予以回避表决， 上述关联股东合计持有的公司632,266,441股股份未计入本议案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924,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73%；反对24,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2%；弃权4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769,48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9%； 反对24,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4%；弃权4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7%。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3,026,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2%；反对188,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9%；弃权4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604,4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41%；反对188,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26%；弃权4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3%。

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未来三年（2026年一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3,190,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5%；反对40,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8%；弃权3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768,48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94%； 反对40,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9%；弃权3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7%。

1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2026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3,110,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2%；反对70,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0%；弃权8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688,88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04%； 反对7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6%；弃权8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0%。

四、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环球（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郭睿林、黄可鑫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环球（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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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人员

买卖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7日召开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业务办理》（以下简称

“《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 ）等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针对2026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采取了相应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本次激励计

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 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查

询， 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月

内(即2025年9月30日-2026年4月7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

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以下统称“核查

对象” )；

2、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 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

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信

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

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自查期间，除下列核查对象外，其余核查

对象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具体情况如下：

1、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经核查，在自查期间，共有24名核查对象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其中2名激励对象

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发生在知悉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时间之后。 经公司核查，确认其在

买卖股票时知悉的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信息有限， 并未获悉本次激励计划的具体实施时间、

最终激励方案以及核心要素等， 该等交易行为系其根据二级市场情况做出的自行判断，其

并未向任何第三方泄露本次激励计划相关的信息或基于此建议第三方买卖公司股票，不存

在利用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进行交易获取利益的主观故意。为确保本次激励计划的合法

合规性，出于审慎考虑，该2名激励对象自愿放弃本次激励计划首次获授权益的资格，并将

配合公司董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进行相应调整。

其余人员在自查期间进行的股票交易行为完全基于其对二级市场行情的个人判断所

进行的独立投资决策，与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无关，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

易的情形。

2、非自然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公司独立财务顾问机构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财富证券” )的自

营业务账户存在交易公司股票的行为。 经核查，东方财富证券建立了信息隔离墙制度并切

实执行，相关股票买卖行为系其自营业务部门在严格遵守信息隔离墙制度的前提下，基于

独立投资策略进行的股票交易行为，相关部门未获知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不存在利用

与本次激励计划有关的内幕信息进行的内幕交易的情形。

3、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在自查期间存在交易公司股票的情况，其交易行为均发生于知

悉内幕信息之前，是根据公司于2025年10月16日披露的《回购股份报告书》中的回购方案

的实施，系基于对二级市场情况的自主判断而作出，不存在利用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内幕信

息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结论

综上所述，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建立了信息披露及内幕信

息管理的相关制度。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策划、讨论过程中已按照上述规定采取了相应保密

措施，限定了接触到内幕信息人员的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

及时进行了登记。

在本次激励计划自查期间，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利用本次激励计划有关

的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或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构成内幕交易的行为。

四、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

份变更查询证明》

（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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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4月24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24日上午9:15

至9:25,9:30至11:30和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6年4月13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昆山市巴城镇石牌塔基路1568号公司1楼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会议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荆世平先生

6.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有关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上市公司回购股份事宜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 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

为256,209,336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2,986,694股，故公司本次股东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43,222,642股。

1.股东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计154人， 代表股份数14,366,13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066％。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3人，代表股份数392,387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3％；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151人，代表股份数13,973,749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453％。

（2）出席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

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共计

152人，代表股份数13,976,34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46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1人，代表股份数2,60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51人， 代表股份数13,973,74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453％。

2.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现场或以远程通讯方式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和公司聘请的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或以远程通讯方式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表决情况

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963,5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2760%；

反对2,400,3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087%；弃权2,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573,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8096%；反

对2,400,38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746%； 弃权2,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5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股东荆世平、深圳市恒世达投资有限公司、夏琛、荆京平、荆

江、铜陵恒世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崴城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齐军

为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之关联方，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963,7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2774%；

反对2,400,3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087%；弃权2,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573,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8110%；反

对2,400,38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746%； 弃权2,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4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股东荆世平、深圳市恒世达投资有限公司、夏琛、荆京平、荆

江、铜陵恒世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崴城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齐军

为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之关联方，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6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963,7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2774%；

反对2,400,3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087%；弃权2,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573,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8110%；反

对2,400,38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746%； 弃权2,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4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股东荆世平、深圳市恒世达投资有限公司、夏琛、荆京平、荆

江、铜陵恒世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崴城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齐军

为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之关联方，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二）出席律师：田雅雄、李艳君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三、备查文件

（一）《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5日


